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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37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46：需要技术委员会审议的其它问题 

对事故调查最后报告附上意见和对安全建议的实施 

（由大韩民国提交） 

执行摘要 

当航空器事故调查最后报告草案完成时，进行调查的国家应当将最后报告的草案副本送交所涉国

家和相关运营人，使其能够就最后报告草案提出意见。进行调查的国家如果收到所涉各方提出的意

见，则应修改最后报告草案，或者如果意见不可接受，则应将意见附在最后报告中。但是，将意见附

在最后报告中这一事实，可能被解释为进行调查的国家与所涉外国方之间有重大分歧。如果分歧的理

由涉及调查结果的技术方面，尤其是安全问题，从安全着眼，仅将不可接受的意见附于最后报告并不

是最佳解决之道。在航空器事故调查中不应存留未商定的安全问题。 

还有，在发布最后报告后，如果所涉外国方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不采取安全建议中的拟议预防

行动，则没有任何国际商定的程序可供进行调查的国家针对所涉外国方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安全

建议成为徒劳无用。应该认真对待安全建议并予以实施。 

为了从事故调查学到的教训中改进航空安全，应该作为优先事项研究和制定新机制，以便解决上

述问题。 

行动：请大会： 
a) 审查本文件中所载述的问题；和 
b) 同意国际民航组织应该将制定新机制作为优先事项，以便解决对最后报告有分歧和实施安

全建议等问题。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E和F，通过为各国提供新机制，以便解决对事故调查报告

的意见分歧，以及促进实施安全建议。 

财务影响： 无 

参考文件： 附件13 —《飞机事故和事故症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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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航空器事故调查的结果，包括结论，应是正确和公平的，而其中所载的安全建议应该充分完

全以避免类似的航空器事故重演，因此应该得到所有所涉各方的认真对待并加以实施。最后报告中不

应当含有成见或本位主义。 

1.2  为此目的，芝加哥公约附件13 —《飞机事故和事故症候调查》关于进行调查的国家的责任章

节的第6.3段规定，进行调查的国家应当尽快将“最后报告”的草案副本送交发起调查的国家、登记国、运

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和参加调查的任何国家，请他们尽快就报告提出重要的实质性意见。 

1.3  同一段落还规定，进行调查的国家如果自发信之日起60天内收到意见，要么应修改最后报告

草案以纳入所收到意见的实质内容，要么，如果提出意见的国家表示愿意，则应将意见附在最后报告

中。进行调查的国家如果在自第一次发信之日起60天内未收到任何意见，应当根据附件13第6.4段发布

最后报告，除非有关国家已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1.4  同一段落的注 2 表示，附在最后报告中的意见只限于最后报告中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非编

辑上的具体技术方面。 

1.5  附件13的第6.3.1段和第6.3.2段建议，进行调查的国家通过运营人所在国向运营人以及通过设

计国/制造国向负责航空器型号设计和最后组装的机构均送交一份最后报告草案副本，使其能就最后报

告草案提出意见。 

1.6  附件13关于收到或发布安全建议的国家的责任的章节第6.10段指出，收到安全建议的国家应

当于转发函发出日期九十天以内告知提出建议的国家已采取或已考虑采取的预防行动，或将不采取任

何行动的理由。 

2.  讨论 

2.1  对事故调查最后报告附上意见 

2.1.1  尽管进行调查的国家尽一切努力取得航空器事故调查的最佳结果，在根据附件 13 规定要求

就最后报告草案进行协调的过程中，在进行调查的国家事实信息、分析结果、结论或意向中的安全建

议等方面，可能无法与下列各方达成同意：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参加调查的国

家、运营人、及负责航空器型号设计和最后组装的机构等。 

2.1.2  如果意见中所载的问题性质简单和轻微，可能通过在所涉各方之间相互协调便能轻易调整。

但如果协调失败，就性质严重的意见无法达成同意，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根据附件 13 的规定，将其他

方的意见附在最后报告中。 

2.1.3  但是，所涉各方就最后报告草案存在分歧，使得其他方提交的意见须附在报告中这一事实，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调查结果的质量，特别是结论和/
或拟议的安全建议部分十分薄弱，为安全着想，既不合理也不可接受。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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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查员人数不足；技巧不够成熟；调查程序不当；角度偏颇狭隘；缺乏调查经验等。另一种情况可

能是问题非关技术事项，包括涉及政治理由或相关各方的利益等。 

2.1.4  只要是对调查结果分歧的理由属于技术方面，尤其涉及安全问题，不但所涉各方应该仔细考

虑该问题，整个国际航空界也应如此，因为不良的调查无法定义明确事故的真正原因，故此，其中的

安全建议可能也是方向错误的。 

2.1.5  在上述 2.1.4 段的情况下，附件 13 要求的唯一行动就是将其他所涉方的意见附在最后报告

中，这可能不是预防事故重演的最佳解决之道。基本上，至少在进行调查的国家和其他所涉方之间，

就技术方面不应该存在分歧意见。 

2.1.6  但如果分歧的理由关系到其他事项，如政治理由或所涉各方的利益等，将其他所涉方的意

见附在最后报告中，则是适当的解决之道。 

2.2  实施安全建议 

2.2.1  就安全建议而言，在发布最后报告之后，如果其他相关国家、运营人或负责航空器型号设

计和最后组装的机构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不采取安全建议中的拟议预防行动，现在没有任何国际商

定的程序，可供进行调查的国家针对所涉外国方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安全建议成为徒劳无用，这

显然抵触了旨在通过采取预防行动以避免类似事故重演而发布安全建议的目的。 

3.  结论 

3.1  正如上文 2.1.4 段和 2.1.5 段所述，附件 13 仅要求将其他国家、运营人或负责航空器型号设计

和最后组装的机构提出的不接受意见附在最后报告中的现行规定，为航空安全着想，现已显日益不

足。在航空器事故调查中，不应存留属于技术性质、尤其是涉及安全却无法达成同意的问题。 

3.2  若如上文 2.2.1 段所述，所涉各方在没有正当理由情况下，不实施安全建议或仅部分实施，进

行调查的国家没有任何办法可强迫实施建议。安全建议应纯粹出于航空安全起见而加以实施。 

3.3  为了从事故调查学到的教训中改进航空安全，国际民航组织应该牵头，作为优先事项研究和

制定新机制，以便解决上文 3.1 段和 3.2 段所述的问题。 

 

—完— 


